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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新疆轮台县阳霞矿区塔里克二号矿井（以下简称“塔里克二号煤矿”）位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行政区划隶属轮台县管辖。

井田地理坐标：东径：84°17′58″～84°22′46″，北纬：42°06′10″～

42°09′07″。工业场地位于阳霞镇西北约 27km 处，距轮台县县城约 42km。        

2020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新疆“十三五”煤炭

规划建设项目调整有关事宜的复函（发改办能源〔2020〕95 号）。批准塔里克二

号煤矿一期建设规模 1.2Mt/a。 

2020 年 8 月 28 日，我公司委托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我公司在项目委托

之后的 7 个工作日内，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在轮台县人民政府网站（网络链接：

http://www.xjlt.gov.cn/）发布了“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

东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在公众参与第一次

公告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反馈意见。 

环评单位接到委托后，开展了现场调查、资料收集等工作，并于 2020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在评价范

围内的主要村庄张贴了“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

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并于轮台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xjlt.gov.cn/）发布了该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同时将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意见表进行了网络链接，此外在网络公示期间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和 1 月 11 日两次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报纸——巴音郭楞日报刊登了“新

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众参与公告”。在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的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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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0 年 8 月 28 日，我公司委托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我公司在项目委托之后的 7 个工

作日内，于 2020 年 9 月 3 日通过轮台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xjlt.gov.cn/）发布了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 

公告信息如下：（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四）公众意见表的链接；（五）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次信息公告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一期项目 

建设项目概要：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行政区划隶属轮台县管辖。地理坐标：东径 84°17′58″～

84°22′46″，北纬 42°06′10″～42°09′07″。工业场地位于阳霞镇西北约 27 公

里处，距轮台县县城约 42 公里。 

井田面积 17.4513 平方公里，一期建设规模 120 万吨/年，设计可采储量 4.65 亿吨，

服务年限 277 年。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式，布置主斜井、副斜井和回风立井三个井筒；

采用二个水平开采侏罗系中统克孜努尔组的 C5~C21共 13 层煤。井田划分为 9 个采区，

首采区为 11 采区；薄煤层~中厚煤层用综采一次采全高采煤方法；厚煤层综采放顶煤采

煤方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矿井属于瓦斯矿井。选煤厂 300-50mm 块煤采用 TDS 智

能干选机分选工艺。项目总投资为 117947.71 万元，占地面积 68.63 公顷，在籍人数 640

人。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疆巴州东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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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新疆轮台县拉依苏工业园巴州东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841600 

联 系 人：王志刚                               电话：18253829999 

传    真：0996-8778177                          邮箱：77190276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编制单位：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 18 号    邮编：030001 

联 系 人：杨少华                           电话：0351-4116764 

传    真：0351-4116756                     邮箱：msyhpsyb@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为了方便公众向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反馈对本项目的意见及建议，

特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进行网络链接如下，公众可自行下载打印。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链接处： 

http://www.xjhbcy.cn/hbcyxh/xxgk/255400/hjyxpjgzcygs/284162/index.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自行下

载打印公众参与意见表填写个人意见及建议，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新疆巴州东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第九条等的相关要

求，2020 年 9 月 3 日，我公司在轮台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xjlt.gov.cn/）进行了

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网络信息面向全社会公开。 

网络公开选择的载体、公示内容、格式和公开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相关要求，第一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信息公告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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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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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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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年12月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第十条、

十一条等相关要求，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5 日期间，分别采取张贴

公告、网络公示和报纸公开方式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 

公开主要内容包括：（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范围；（三）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第二次信息公示内容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 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内容、报纸公示内容

及网络公示所链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内容分别如下： 

1、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内容如下： 

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 

新疆轮台县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行政区划隶属轮台县管辖。井田地理坐标：东径：84°17′

58″～84°22′46″，北纬：42°06′10″～42°09′07″。工业场地位于阳

霞镇西北约 27km 处，距轮台县县城约 42km。 

2020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新疆“十三五”煤炭

规划建设项目调整有关事宜的复函（发改办能源〔2020〕95 号）批准塔里克二

号煤矿一期建设规模 1.2Mt/a。2020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以国能发煤炭〔2020〕

61 号文核准了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 

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委托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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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

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以在附件进行下载，井田周围的公众也可

以在本信息公开后向建设单位联系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索取补充信息的期限：公告公布起 10 个工作日。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居民，单位职工或团体及管理

部门。 

 本次公示主要事项为征求公众对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可能存在的环境问

题，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以在附件下载本项目的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来访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了解情况和意见

反馈。 

建设单位：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253829999 

邮    箱：771902768@qq.com 

环评单位：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51-4116764 

邮    箱：msyhpsyb@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对本建设项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以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内，通过书面、打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 

                               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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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信息公告报纸公示内容如下： 

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 

《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已编制完成，现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地址：http://www.xjlt.gov.cn/，也可在本信息公开后

向建设单位联系以查阅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项目所在地的居民，单位职工或团体及管理部

门。征求公众对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环

境保护工作的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项目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http://www.xjlt.gov.cn/。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来访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了解情况和意见

反馈。 

建设单位：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253829999 

联系人：王志刚 

环评单位：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51-4116764 

联系人：杨少华 

邮    箱：msyhpsyb@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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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内所链接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内容如

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

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涉

及征地拆迁、

财产、就业等

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

目环评公参内

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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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      村民组（小

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

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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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张贴 

我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在项目周围村

庄的公告栏等易于公众知悉的场所处进行了张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十个工作日）。 

第二次信息公告张贴于附近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个工

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第二次信息公告招贴时现场照片见图 2。 

 

 

塔尔拉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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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张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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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内相关要求，公司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在轮台

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xjlt.gov.cn/）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十个工作日），网站信息面

向全社会。 

网络公开选择的载体、公示内容、格式和公开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相关要求，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 

 

图 3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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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网络公示截图（2）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公司选择在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开发行的报纸—《巴音郭楞日报》作为报纸载体，在第二次信

息公告网络公示期间于 2021 年 1 月 7 日、1 月 11 日在该报纸上两次刊登了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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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纸为当地比较权威、影响力相对较大、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媒体，我公

司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两次登报公示项目信息，报纸公示的内容，公

开时间和次数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2021 年 1 月 7 日第二次信息公告登报照片见图 4，2021 年 1 月 11 日第二次

信息公告登报照片见图 5。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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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一次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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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告二次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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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期间未接到公众的来电，也未收到公众意见调查表和

信件反馈，但是我公司在走访当地居民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时，了解到了部分

公众口头意见，公众普遍支持项目的建设，并对项目寄予了能够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厚望，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建议，主要了解到的意见是认为项目运营后矿井开采可能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希望我公司严格落实环保措施，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针对项目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期间了解到的公众意见，我公司承诺如下： 

1、对公众比较关注的因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地表塌陷等环境问题我公司将

及时进行沉陷区治理和土地复垦。 

2、项目在施工及运营期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和环评阶段提出的环境保护措

施实施，使因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3、认真落实工程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恢

复措施，实现企业和公众长远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我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

强化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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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公众参于信息公示期间的网站页面截图、刊登信息公告的报纸等相关资已存

档于巴州东辰工贸有限公司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

矿）环保科备查。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

相关规定，2021年 1 月 27日，我公司于轮台县人民政府网站（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xjlt.gov.cn/zmhd/myzj/content_40037）对《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

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本）》以及《新

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进行了的全文公开，公开的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2021 年 1 月 27 日报告书（公示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公开网络公示截图

见图 6。 

 

图 6   报告书（公示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网络公示截图（1）

http://www.shanyin.gov.cn/sydt/ggtz/202011/t20201103_308391.html）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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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报告书（公示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文网络公示截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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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对《新疆轮台阳霞矿区塔里克区二号矿井（轮台卫东煤矿）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诚信承诺如下：




